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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100學年度「打造校園無障礙環境」研習

實施計畫

一、目的：

（一）充實本市特殊教育承辦人員對於建築物無障礙環境設施設計規範之知能。

（二）提升本市特教教師規劃校園無障礙環境之能力。

二、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二）承辦單位：新北市立板橋國民小學

三、研習時間：100 年 12 月 21 日（星期三）

四、研習地點：板橋國小

五、研習人數：170 人。

六、參加對象：本市國中、小特教組長（60 班以上薦派，餘開放自由報名）。

七、研習課程：

時 間 內 容 主 持 人 / 講 師

8:30~9:00 報到 承辦學校

9：00～12：00
學校無障礙設施相關法令及

改善作法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環境控制組

廖慧燕組長

13：30～16：30 常見無障礙環境之操作實務
新北市輔具中心

楊忠一主任

八、研習時數：

全程參與各場次研習給予 6小時研習時數。請參加教師於研習完畢後一週內自行上

網查詢研習時數登錄結果，若有相關疑問請於研習後兩週內向承辦學校查詢，逾時

不受理申復。

九、報名方式：

請參加教師於研習前 7 日逕至本市特殊教育資訊網/行政業務/特教研習活動項下

報名（額滿為止），錄取名單公告於本市特殊教育資訊網，不另通知。

十、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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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參加研習教師本局同意核予公假派代1日出席，本局將管制教師出席狀況。

（二）報名經錄取後請全程參與。不克出席者，請依下列程序辦理：

1. 主辦單位尚未審核錄取與否之前發現當日不克出席，前請於上開網站取消報名

（經網路錄取後無法取消者，請致電承辦學校，審核欄列為「不錄取」）。

2. 研習當日臨時無法出席者，請於研習後3天內填妥「教育局特教科研習請假單」

並傳真至承辦學校辦理請假事宜（假單請至本市特教資訊網/行政檔案下載）。

（三）該校不停供停車位（含汽、機車），請與會者搭乘大眾交通工具前往。

1. 搭乘捷運板南線至府中站，往北門街方向，步行約5分鐘。

2. 搭乘公車310、264、307、701、702、910至北門街站牌。


